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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含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在前述最高额度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其中，单笔交易限额不超过 1,000 万美元，期限不超过 6 个月。最高额

度是指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 

（四）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五）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方式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品种为外汇远期，即拟与金融机

构按约定的外汇币种、数额、汇率和交割时间，在约定的时间按照合同规定条件

完成交割的外汇交易。 

三、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

但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仍存在一定风险，相关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如下： 

（一）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外汇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的差异将产生交易损益；在外汇

衍生品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

等于交易损益。 

2、流动性风险 

不合理的外汇衍生品的购买安排可能引发公司资金的流动性风险。 

3、履约风险 

不合适的交易方选择可能引发公司购买外汇衍生品的履约风险。 

4、其他风险 

在开展交易时，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行为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

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遵循套期保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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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将结合外汇收支实际及计划，适时选择合适的外汇衍生品，所有外

汇衍生品交易均以正常的贸易及业务背景为前提。 

3、公司选择的对手均应拥有良好信用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金融

机构，履约风险低。 

4、公司将审慎审查与合作银行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

以防范法律风险。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是基于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在

一定程度上能更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造成不利影响，该等交易是可行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建立相关管理体系并

形成制度，可以有效控制交易风险。因此，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业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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